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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信用卡約定條款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

生效日：115 年 10 月 1 日 

修改後 修改前 

第十二條 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

1 持卡人與特約商店發生消費糾紛時，貴

行應予協助，有疑義時，並應為有利消費

者之處理。 

2 持卡人對帳單所載事項如有疑義，得自

每期帳單繳款截止日起三十日內，檢具理

由及貴行要求之證明文件（如簽帳單或退

款單收執聯等）通知貴行協助處理，或同

意負擔調單手續費（每筆新臺幣 100 元）

後，請求貴行向收單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

款單。如調查結果發現持卡人確係遭人盜

刷或帳款疑義非可歸責於持卡人之事由

時，其調閱簽帳單手續費由貴行負擔。 

3 如持卡人主張暫停支付時，於其同意依

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作業規定繳付帳款疑

義處理費用後，得請貴行向收單機構或辦

理預借現金機構進行扣款、信用卡國際組

織仲裁等主張，並得就該筆交易對貴行提

出暫停付款之要求。惟如經貴行通知持卡

人扣款失敗，而持卡人仍欲續行仲裁程序

時，持卡人需以書面或其它得確認持卡人

意思表示之方式承諾支付仲裁相關處理

費（每筆交易之處理費為美金 600 元，實

際費用依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取金額為準）

後，貴行始代為向國際信用卡組織提出仲

裁之請求，惟如仲裁結果有利於持卡人，

持卡人無需負擔全部或部分仲裁處理費。 

4 因發生疑義而暫停付款之帳款，如持卡

人不同意繳付前項帳款疑義處理費用或

第十二條 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

1 持卡人與特約商店發生消費糾紛時，貴

行應予協助，有疑義時，並應為有利消費

者之處理。 

2 持卡人對帳單所載事項如有疑義，得自

每期帳單繳款截止日起三十日內，檢具理

由及貴行要求之證明文件（如簽帳單或退

款單收執聯等）通知貴行協助處理，或同

意負擔調單手續費（每筆新臺幣 100 元）

後，請求貴行向收單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

款單。如調查結果發現持卡人確係遭人盜

刷或帳款疑義非可歸責於持卡人之事由

時，其調閱簽帳單手續費由貴行負擔。 

3 如持卡人主張暫停支付時，於其同意依

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作業規定繳付帳款疑

義處理費用後，得請貴行向收單機構或辦

理預借現金機構進行扣款、信用卡國際組

織仲裁等主張，並得就該筆交易對貴行提

出暫停付款之要求。惟如經貴行通知持卡

人扣款失敗，而持卡人仍欲續行仲裁程序

時，持卡人需以書面承諾支付仲裁相關處

理費後，貴行始代為向國際信用卡組織提

出仲裁之請求，惟如仲裁結果有利於持卡

人，持卡人無需負擔全部或部分仲裁處理

費。 

 

 

4 因發生疑義而暫停付款之帳款，如持卡

人不同意繳付前項帳款疑義處理費用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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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後 修改前 

經貴行證明無誤或非可歸責於貴行之事

由而不得扣款時，持卡人於受貴行通知後

應立即繳付之，並自各筆帳款入帳日（實

際墊款日）起，依持卡人當期適用之分級

循環信用年利率（最高年息 15%）計付

利息予貴行。 

 

 

第十四條 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

1 持卡人應依第十三條第四項約定繳款，

並應依第十三條第七項規定計付循環信

用利息。 

2各筆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，係將每筆「得

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」，自各筆帳款

入帳日（實際墊款日）起，就該帳款之餘

額以各筆帳款於起息日應適用之分級循

環信用年利率（最高年利率 15%）計算

至該筆帳款結清之日止（元以下四捨五

入）；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依當期

帳單所列帳款結清全部應付帳款者，或繳

款後剩餘未付款項不足新臺幣 1,000 元

（或等值約定結付外幣），則當期結帳日

後發生之循環信用利息，不予計收。 

3 貴行應於核卡同意後通知持卡人適用之

循環信用利率。 

4 持卡人實際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利率，

依貴行之信用卡持卡人循環信用利率差

別訂價相關規則辦理，貴行將每三個月依

持卡人之信用表現（包括但不限於繳款行

為、延滯狀況、短期資金需求行為、總負

債金額、授信額度使用情形、近期新增暴

經貴行證明無誤或非可歸責於貴行之事

由而不得扣款時，持卡人於受貴行通知後

應立即繳付之，並自各筆帳款入帳日（實

際墊款日）起，依持卡人當期適用之分級

循環信用年利率（最高年息 15%）計付

利息予貴行。 

 

 

第十四條 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

1 持卡人應依第十三條第四項約定繳款，

並應依第十三條第七項規定計付循環信

用利息。 

2各筆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，係將每筆「得

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」，自各筆帳款

入帳日（實際墊款日）起，就該帳款之餘

額以各筆帳款於起息日應適用之分級循

環信用年利率（最高年利率 15%）計算

至該筆帳款結清之日止（元以下四捨五

入）；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依當期

帳單所列帳款結清全部應付帳款者，或繳

款後剩餘未付款項不足新臺幣 1,000 元

（或等值約定結付外幣），則當期結帳日

後發生之循環信用利息，不予計收。 

3 貴行應於核卡同意後通知持卡人適用之

循環信用利率。 

4 持卡人實際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利率，

依貴行之信用卡持卡人循環信用利率差

別訂價相關規則辦理，貴行將每三個月依

持卡人之信用狀況重新評定其所適用之

利率，如有變更並逕以帳單通知持卡人；

持卡人適用優惠利率期間若出現繳款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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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後 修改前 

險狀況、授信異常、經票據交換所通知拒

絕往來、退票、強制停卡、申請債務協商、

破產等）、並考量貴行營運利潤，及資金、

製卡、發卡、卡片維護、服務提供、行政

作業、風險管理、法令遵循等營運成本，

重新評定其所適用之利率，如有變更並逕

以帳單通知持卡人。 

5 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

期最低應繳金額或遲誤繳款期限者，應依

第二項約定計付循環信用利息，並就未繳

清之每期應付分期本金計付遲延利息。遲

延利息之計算，除另有約定外，係依各筆

抵沖後之分期本金餘額按其於逾期時所

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利率，自當期繳款截

止日起計算至清償之日止。持卡人並同意

貴行得依本約定條款收取違約金，各帳單

週期之違約金計算方式為： 

一、持卡人當期帳單未繳清金額(帳單總

金額減已繳金額 )在新臺幣 (以下

同)1,000 元(含)以下者，無需繳納違

約金。 

二、當期繳款發生延滯時，應計付違約金

300 元。 

三、連續二期發生繳款延滯時，第二期計

付違約金 400 元。 

四、連續三期發生繳款延滯時，第三期計

付違約金 500 元。 

6 前項違約金分段累計收取，惟最高以連

續三期為上限。 

7 循環信用利息暨最低應繳金額之計算實

例： 

延或其他信用往來異常之情形，貴行有權

取消持卡人之優惠利率，並適用年利率

15%。 

 

 

 

 

5 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

期最低應繳金額或遲誤繳款期限者，應依

第二項約定計付循環信用利息，並就未繳

清之每期應付分期本金計付遲延利息。遲

延利息之計算，除另有約定外，係依各筆

抵沖後之分期本金餘額按其於逾期時所

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利率，自當期繳款截

止日起計算至清償之日止。持卡人並同意

貴行得依本約定條款收取違約金，各帳單

週期之違約金計算方式為： 

一、持卡人當期帳單未繳清金額(帳單總

金額減已繳金額 )在新臺幣 (以下

同)1,000 元(含)以下者，無需繳納違

約金。 

二、當期繳款發生延滯時，應計付違約金

100 元。 

三、連續二期發生繳款延滯時，第二期計

付違約金 200 元。 

四、連續三期發生繳款延滯時，第三期計

付違約金 300 元。 

6 前項違約金分段累計收取，惟最高以連

續三期為上限。 

7 循環信用利息暨最低應繳金額之計算實

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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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後 修改前 

1、假設持卡人王君適用之循環信用利率

為 15%，帳單結帳日為 10 月 1 日，

繳款截止日為 10 月 15 日，並且上期

全額繳清；王君收到 10 月 1 日結帳日

之帳單，有新增消費帳款明細如下： 

…（略） 

2、王君於 10 月 16 日(已逾繳款截止日)

以自動櫃員機繳納 1,950 元，尚不足

繳納最低應繳金額，此後均未再有任

何簽帳消費及繳款；王君 11 月 1 日結

帳日之帳單上，將有上期累計未繳消

費款 15,500 元、循環信用利息 261

元及違約金 300 元，計算方式如下： 

(1) 循環信用利息計算公式： 

…（略） 

(2) 違約金： 

王君未於繳款截止日(10/15)前付清

當期最低應繳金額 2,150 元，應繳交

當期違約金 300 元。 

3、王君 12 月 1 日結帳日之帳單上，將

有上期累計未繳金額 15,861 元、循

環信用利息 191 元及違約金 400 元，

計算方式如下： 

(1) 循環信用利息計算公式： 

計息期間 計算公式 利息 

11/2~12/1 15,500 ×30天×

15%÷365=191元 

191元 

 (上期循環信用利息 261元及違約金 300

元不予計息。) 

(2) 違約金： 

1、假設持卡人王君適用之循環信用利率

為 15%，帳單結帳日為 10 月 1 日，

繳款截止日為 10 月 15 日，並且上期

全額繳清；王君收到 10 月 1 日結帳日

之帳單，有新增消費帳款明細如下： 

…（略） 

2、王君於 10 月 16 日(已逾繳款截止日)

以自動櫃員機繳納 1,950 元，尚不足

繳納最低應繳金額，此後均未再有任

何簽帳消費及繳款；王君 11 月 1 日結

帳日之帳單上，將有上期累計未繳消

費款 15,500 元、循環信用利息 261

元及違約金 100 元，計算方式如下： 

(1) 循環信用利息計算公式： 

…（略） 

(2) 違約金： 

王君未於繳款截止日(10/15)前付清

當期最低應繳金額 2,150 元，應繳交

當期違約金 100 元。 

3、王君 12 月 1 日結帳日之帳單上，將

有上期累計未繳金額 15,861 元、循

環信用利息 191 元及違約金 200 元，

計算方式如下： 

(1) 循環信用利息計算公式： 

計息期間 計算公式 利息 

11/2~1/1 15,500 ×30天×

15%÷365=191元 

191元 

 (上期循環信用利息 261元及違約金 100

元不予計息。) 

(2) 違約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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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後 修改前 

王君至繳款截止日 (11/15)仍未繳

款，已連續二期發生繳款延滯，應再

繳交違約金 400 元。 

 

 

第二十一條 信用卡使用之限制 

1 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，貴行無須

事先通知或催告，得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

度、調整循環信用最低應繳比率或金額或

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權利，並應

立即通知持卡人： 

…（略） 

2 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，經貴行事

先通知或催告，且持卡人無法釋明正當理

由，得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、調整循環

信用最低應繳比率或金額。情節重大時，

得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權利： 

…（略） 

十一、（刪除） 

 

 

十一、持卡人職業、職務、經濟來源或舉

債情形（包含但不限於貴行或各金

融機構所核發信用卡、現金卡及其

他消費性貸款之總額度與往來之

狀況）有所變動，有具體事實足供

貴行降低原先對持卡人信用之估

計者。 

十二、已成年未滿二十五歲且具有學生身

分之正卡持卡人，而有超出清償能

力之刷卡情事者。 

王君至繳款截止日 (11/15)仍未繳

款，已連續二期發生繳款延滯，應再

繳交違約金 200 元。 

 

 

第二十一條 信用卡使用之限制 

1 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，貴行無須

事先通知或催告，得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

度、調整循環信用最低應繳比率或金額或

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權利，並應

立即通知持卡人： 

…（略） 

2 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，經貴行事

先通知或催告，且持卡人無法釋明正當理

由，得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、調整循環

信用最低應繳比率或金額。情節重大時，

得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權利： 

…（略） 

十一、持卡人患有躁鬱症、憂鬱症或其他

精神疾病，致有降低其為法律行為

之控制能力之虞者。 

十二、持卡人職業、職務、經濟來源或舉

債情形（包含但不限於貴行或各金

融機構所核發信用卡、現金卡及其

他消費性貸款之總額度與往來之

狀況）有所變動，有具體事實足供

貴行降低原先對持卡人信用之估

計者。 

十三、已成年未滿二十五歲且具有學生身

分之正卡持卡人，而有超出清償能

力之刷卡情事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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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後 修改前 

十三、持卡人有疑似刷卡採購商品以融資

變現、於自己服務之商店或疑似風

險特店進行非真實消費之刷卡變

現行為、至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

理中心列管之風險特店消費、或有

其他異常簽帳時間、地點、項目而

可疑有虛偽不實交易或共謀詐欺

之情形，或以信用卡為支付工具進

行網際網路賭博等不法行為。 

3 貴行於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之事由消滅

後…（略） 

 

 

第二十五條 購物型錄之寄發與聲明 

1 持卡人同意信用卡特約商店或其他廠

商，得透過貴行寄送郵購、電購型錄或其

他促銷資料等優惠消費資訊予持卡人。 

 

 

 

2 持卡人得隨時通知貴行終止前項同意行

為。 

 

十四、持卡人有疑似刷卡採購商品以融資

變現、於自己服務之商店或疑似風

險特店進行非真實消費之刷卡變

現行為、至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

理中心列管之風險特店消費、或有

其他異常簽帳時間、地點、項目而

可疑有虛偽不實交易或共謀詐欺

之情形，或以信用卡為支付工具進

行網際網路賭博等不法行為。 

3 貴行於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之事由消滅

後…（略） 

 

 

第二十五條 購物型錄之寄發與聲明 

1 持卡人同意信用卡特約商店或其他廠

商，得透過貴行寄送郵購、電購型錄或其

他促銷資料等優惠消費資訊予持卡人，貴

行與該商店或廠商間並無任何廣告、推

薦、代理或經銷之關係，貴行對於交易結

果不負擔任何責任。 

2 持卡人得隨時通知貴行終止前項同意行

為。 

 

 


